
                                                                                     

臺北市颱風暴雨期間疏散門啟閉及停車管制作業流程圖 
臺北市颱風、暴雨期間疏散門啟閉及停車管制作業流程圖-第一階段加強宣導階段 

 

颱風(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暴雨 

工務局水利處 

1.水利處依疏散門啟閉標準作業程序發布疏散門「可能關閉」新聞稿。 
2.研擬疏散門「只出不進」管制時機、「疏散門將關閉訊息」新聞稿、「只出不進」一呼百
應通知本府相關單位、張貼「只出不進」告示牌、上傳「本府防災及救災資訊專區」(註
1) 

註 1：上傳本府「防災及救災資訊專區」之條件為 EOC

二級以上開設。 

註 2：疏散門與越堤道路鄰近區域之里長。 

註 3：紅黃線開放停車時間點 

執行「只出不進」前 1小時內即應依臺北市災害期間

緊急開放車輛暫時停放原則辦理。 

研考會 1999 市 EOC 1.媒體事務組 

2.觀傳局 

交通局及停管處 警察局 民政局 

轄區分局 交通大隊 

1.回覆民眾詢問 

2.查詢災害及救

災資訊專區

(註 1)及 FAQ 

掌握訊息與

執行狀況 

 區 EOC 

里長(註 2) 

1.發布新聞 

2.運用各相關管

道發布訊息 

1.發布開放紅黃線

停車管制範圍、

時間新聞稿(註 3) 

2.上傳災害及救災

資訊專區(註 1) 

3.發布簡訊通知車

主 

4.彙整堤外停車場

滯停車輛狀況 

協助管制

「只出不

進」 

掌握訊息 

整裝待命 

 
利用廣播或

通訊系統通

知附近民眾 

捷運公司 

市場處 

教育局 

1.掌握訊息整

裝待命 

2.開放停車 



                                                                                     

臺北市颱風期間疏散門啟閉及停車管制作業流程圖-第二、三階段疏散門關閉及開啟 

█ 疏散門關閉時機： 
1.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通報疏散門關閉時間。 
2.工務局水利處監視水位(臺北橋達 2.2公尺、大直橋達 3.3公尺)且經研判有關閉疏散門需求。 
3.河川水位達警戒值且持續上漲而需立即關閉疏散門時。 

█ 疏散門開啟時機： 
解除大臺北地區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水利處評估颱風影響已降低時，並經巡視河川區狀況後。 

颱風、暴雨及洩洪等因素影響已降低時 

工務局水利處 

疏散門關閉或開啟時機 

市 EOC開設時 

召開功能群組會議(由工務局水利處負責通知) 

█ EOC開設時： 

1.通知進駐市應變中心工務局值勤人員。 

2.得視需要通報市 EOC 由指揮官主持召開功能群組會議預擬疏散門啟閉相關訊息及配套措施。 

█ EOC 未開設河川水位達警戒值且持續上漲，由搶險隊指揮官轉報工務局局長，逕行訂定關閉時

間，並通報相關單位。(註 3) 

1.宣布疏散門關閉時間點： 

(1)疏散門若在 24 時之後關

閉，即在前一日的 19 時宣

布疏散門關閉。 

(2)疏散門若在 24 時之前關

閉，即在疏散門關閉前 6小

時宣布疏散門關閉。 

2.紅黃線開放停車時間點： 

執行「只出不進」前 1 小時內

即應依臺北市災害期間緊急

開放車輛暫時停放原則辦理。 

3.開始拖吊時間點： 

市應變中心功能群組會議中

與各單位協調決定開始拖吊

河川區停放車輛時間。 

研考會 1999 1.媒體事務組 

2.觀傳局 

交通局及停管處 警察局 民政局 

轄區分局 交通大隊 

1.回覆民眾

詢問 

2.查詢災害

及救災資

訊專區(註

1)及 FAQ 

區 EOC 

里長(註 2) 

1.發布新聞 

2.運用各相

關管道發布

訊息 

1.發送簡訊通知車
主 

2.公布開放紅黃線
停車範圍 

3.公布路邊停止收
費範圍 

4.新聞稿及上傳防
災及救災資訊專
區(註1) 

協助管制

「只出不

進」 

執行車輛

拖吊作業 

利用廣播或

通訊系統通

知附近民眾 

工務局水利處 

1.疏散門開始關閉 
2.製作新聞稿、跑馬燈
訊息、一呼百應、防災
line 群組、防災及救
災資訊專區內容(註
1) 

市場處 

第二果菜

批發市場 

捷運公司 教育局 

木柵機

廠附設

停車場 

 

指定 

學校 

 

新聞稿及上
傳防災及救
災資訊專區

(註 1) 

註 1：上傳本府「防災

及救災資訊專區」之

條件為EOC二級以上

開設。 

註 2：疏散門與越堤道

路鄰近區域之里長。 

註 3：通報相關單位含

交通局(停管處)、警

察局(交通大隊)、民

政局(區 EOC、里)、

研考會(1999)、媒體

事組、觀傳局、市場

處、捷運公司、教育

局、消防局等，本於

權責辦理相關事宜。 



                                                                                     

 

臺北市暴雨、上游水庫洩洪或其他緊急情形期間疏散門啟閉及停車管制作業流程圖-第二、三階段疏散門

關閉及開啟 

 

█ 疏散門關閉時機： 
1.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通報疏散門完成關閉時間。 
2.工務局水利處監視下列事項有關閉相關河系之疏散門需求時： 
(1)臺北橋達 2.2公尺、大直橋達 3.3公尺。 
(2)石門水庫、鳶水堰、翡翠水庫或直潭壩其中任一水庫發布調節性放水每秒 600立方公尺以上。 
(3)五堵或社后橋雨量站連續 3小時累積降雨量達 120毫米以上時。 
3.EOC 未開設河川水位達警戒值且持續上漲而需立即關閉疏散門時。 

█ 疏散門開啟時機： 
水利處評估暴雨、洩洪影響已降低時，並經巡視河川區狀況後。 

 

工務局水利處 

█ EOC開設時： 
1.通知進駐市應變中心工務局值勤人員。 
2.得視需要通報市 EOC 由指揮官主持召開功能群組會議預擬疏散門啟閉相關訊息及配套措施(比照
颱風召開群組會議)。 

█ EOC未開設或遇上述緊急情況時，由搶險隊指揮官轉報工務局局長，逕行訂定疏散門關閉時間，並

通報相關單位(註 3)。 

 

1.擬疏散門啟閉相關訊息及配套措施 

2.若屬緊急狀況，市 EOC 尚未開設，由搶險隊指揮官轉報工務局局長，逕行訂定關閉時間，並通報相

關單位 

疏散門關閉或開啟時機 

紅黃線開放停車時間

點： 

依臺北市災害期間緊

急開放車輛暫時停放

原則辦理。 

註 1：上傳本府「防災及

救災資訊專區」之條

件為 EOC 二級以上開

設。 

註 2：疏散門與越堤道

路鄰近區域之里長。 

註 3：通報相關單位含

交通局(停管處)、警

察局(交通大隊)、民

政局(區 eoc、里)、研

考會(1999)、媒體事

組、觀傳局、市場處、

捷運公司、教育局、

消防局等本於權責辦

理相關事宜。 

研考會
1999 

1.媒體事務組 

2.觀傳局 

交通局及停管處 警察局 民政局 

轄區分局 交通大隊 

1.回覆民眾

詢問 

2.查詢災害

及救災資

訊專區(註

1)及 FAQ 

區 EOC 

里長(註 2) 

1.發布新聞 
2.運用各相

關管道發布

訊息 

1.發送簡訊通知車
主 

2.公布開放紅黃線
停車範圍 

3.公布路邊停止收
費範圍 

4.新聞稿及上傳防
災及救災資訊專
區(註1) 

協助管制

「只出不

進」 

掌握訊息 

整裝待命 

 利用廣播或

通訊系統通

知附近民眾 

工務局水利處 

1.疏散門開始關閉 
2.製作新聞稿、跑馬燈
訊息、一呼百應、防災
line 群組、防災及救
災資訊專區內容(註
1) 

 

市場處 

第二果菜

批發市場 

捷運公司 教育局 

木柵機

廠附設

停車場 

 

指定 

學校 

新聞稿及上
傳防災及救
災資訊專區

(註 1) 


